上林县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采购需求

▲一、工作内容
根据《关于印发<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函》（自然资办函[2026]1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21号）的文件要求，以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为基础底图，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按照《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划定规则》，在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的前提下，完成耕地保护空间的落地上图。
（一）工作范围
本项目范围为上林县行政辖区范围。
（二）前期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收集的数据主要包括：
1、基础数据：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三区三线数据、2025年现状耕地和潜力耕地调查摸排成果；
2、影像数据：2021年至2025年年度变更时点影像数据；
3、其他数据：上林林草湿荒漠化普查数据、已批建设用地、已批临时用地、已备案设施农用地、不动产登记确权、严重沙化石漠化土地、河湖管理范围。
（三）耕地空间划定内容
以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为基底图，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按照《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划定规则》，自治区下发“四个空间”草图矢量数据，县级在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的前提下，完成耕地保护空间的落地上图。
结合辖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完成情况，对确属误划、零星破碎、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符合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和标准且已实施的地块，以及有明确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永久基本农田予以调出，并按照“总体稳定、局部优化、优进劣出”原则，从耕地空间范围内的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中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足额补划，实现布局更优、质量提升。
1、统一底图，统筹划定耕地保护空间
内业分析与核实：对自治区下发的工作底图，结合上林县耕地保护目标，对拟划定的耕地空间图斑进行核实，将耕地空间落到具体地块。
外业举证：对需要外业核实的地块进行外业拍照举证，核实图斑实地情况以及地类，结合实际进行协调判定是否符合调入调出。
2、实施永久基本农田正面优化布局
内业分析与核实：内业核实地块是否属于耕地空间内可用于补划的优质耕地资源以及允许调出永久基本农田的各类情形，在确保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数的前提下，正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外业举证：对永久基本农田调入图斑百分百实地外业拍照举证，核实图斑实地情况以及地类，结合实际进行协调判定是否符合调入。
（四）建立数据库
按照 《广西耕地保护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数据汇交和技术检查要求》文件要求，根据核实及调查结果，建立耕地保护空间、未划入耕地空间、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新增划入耕地保护空间四个矢量数据库，汇总统计耕地空间统计表、耕地补充空间统计表、未划入耕地空间统计表、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统计表。
▲二、作业规范及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2号）；
2.《土地调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8号）；
3.《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45号）；
4.《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函》（自然资办函[2026]124号）；
4.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21号）；
5.《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南宁市林业局关于印发<南宁市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工作方案>的通知》（南自然资发〔2026〕2501号）。
▲三、技术要求
1、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平面投影
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统一3°带，中央子午线为东经108°。
3、高程基准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bookmark: _GoBack]▲四、提交成果资料
1、数据库成果
上林县专项规划数据成果，GDB格式，电子版1套。
2、各类统计汇总表
耕地空间统计表、耕地补充空间统计表、未划入耕地空间统计表、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统计表。电子版1套。
